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0200793

10位ISBN编号：7510200792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中国检察出版社

作者：彭伶

页数：34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研究>>

内容概要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研究》论述比较全面，脉络清晰。
该书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的起源之争为线索，全面回顾这一权利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在世界范围
内的确立和发展，并分析阐述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全球发展趋势和中国适用前景。
作者不仅论述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理论基础，探讨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利的内涵，从比较研
究的视角，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中国刑事诉讼中适用的必要性、实践中的难度和确立该原则的
途径一一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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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伶，生于重庆万州。
1990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
1993年至199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4年至2007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发表《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保护比较研究》、《刑事被害人保护机制研究》、《一审程序中对被害人
的保护》、《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下的我国未成年人案件处理机制研究》、《英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处理机制的特色与借鉴》、《收容教养制度及其改革》（合著）、《论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参与
撰写《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诉讼法学卷》、《信息公开立法》（执行主编），并发表译文、随笔
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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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治理水平的障碍四、实施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需要法官的自由心证，而目前审判人员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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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三、降低司法人员强迫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自证其罪的内在动力四、尽量消减因适用该原则而对侦
破案件带来的影响，拓宽发现案件真实的手段，增加结案的途径结语主要参考文献英汉索引后记：感
触与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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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强迫的认定　　在传统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被限于法定的强制，即依法定职权实施的
强制被加诸于证人（英美也将被告人视为证人）的情形。
该特权不适用于警方进行的讯问，因为法律规定警察无权强制要求个人回答警察的讯问。
但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警察的讯问作为事关第五修正案的问题并否定
了这一做法。
法院认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也涉及警方在法庭外的拘禁讯问，从而避免了在审判阶段不得强迫
自证其罪特权完全沦为形式上规定的缺陷。
在公民的免遭自证其罪的自由以任何明显的方式而被缩减的情形下，第五修正案特权都适用之并对公
民提供保护。
　　要成功运用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需要满足许多程序性的要求，而对强制的要求是这些程序性要
求的基础。
作为一项一般性规则，只有当证人已经主张拒绝披露自证其罪信息的权利而该拒绝未被理睬时才会出
现强迫的问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证人对于向他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这一点并不具有第五修正案所谓的强迫，
除非不顾证人对该特权的有效主张而要求其回答。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一规则不适用于三种“经准确界定的”情形，这些情形清楚地表明个
人作出自由选择来对不恰当的提问进行回应的能力受到了削弱，因而不能很清晰地表达出不欲自证其
罪的愿望。
这三种情形是：一是当公民遭受到拘留后的强制法律讯问时。
米兰达案意识到，此时即便该个人未首先明确表达出避免自证其罪的愿望，第五修正案特权也应当适
用并强制施加某些要求。
二是当个人援引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就会面临重大的损害时，他放弃援引的行为不能被合理地视为
自由的选择。
第三，要求明确主张保持沉默的愿望这一点在对赌徒被施加以联邦税收的案件中不适用。
此类联邦税收要求向政府提出有潜在归罪可能的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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